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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本报“海曲说法”专版记者小奎。
您有什么法律疑问，可发送邮件至我的邮箱

q l w b w y k @ 1 6 3 . c o m ，也 可 拨 打 我 的 电 话
18663392801，我们将邀请律师为您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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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贩卖女婴
在日照被抓获

本报 4 月 14 日讯(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隋秀芹 王晓) 四川怀孕五
个多月的孕妇贩卖陕西未满月的女婴，
在日照车站倒车时，日照市民怀疑其为
人贩子，报案后孕妇被抓获。近日，日照
市东港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拐卖儿
童案，孕妇被取保候审，同案男子以拐
卖儿童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现年 39 岁的阿强(化名)是四川人，
从小未上过学的他一直以打零工为生，
因生活拮据，阿强整天四处寻找生财之
道。去年 6 月，阿强在和陕西的亲戚通
电话时，得知了亲戚的朋友几天前刚生
下一名女婴，孩子身体健康，但是父母
却不愿抚养，这位亲戚正在四处帮朋友
打听买主。得知这一消息后，阿强想起
自己有个朋友曾干过贩卖婴儿的生意。

随后，阿强立即联系了自己的朋友
阿梅(化名)，阿梅也没有正当职业，阿强
从中牵线搭桥，介绍买卖双方认识。经
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最终以 1 万 8 千
元的价格达成协议，阿强从中获得了
3000 元好处费。

此时已经怀孕五个多月的阿梅千
里迢迢赶到陕西，欲将婴儿卖至山东。
2013 年 7 月初，阿梅挺着大肚子在日照
车站倒车，热心群众报警，公安机关赶
到后当场将阿梅抓获。警方将女婴送至
福利院。几天后，阿强也在东营落网。

2014 年 1 月，东港法院对该案作出
宣判。以拐卖儿童罪判处阿强有期徒刑
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由于阿
梅是个孕妇，不适合关押，被取保候审，

等到她的孩子过了哺乳期后，再对
其进行审判。”办案法官介绍。

本报 4 月 14 日讯(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刘玉玉 刘
斌) 4 月 14 日下午，日照市中
级人民法院三号审判法庭，公
开审理了一起劳动工伤行政确
认案件，山东法院庭审直播网
对该案庭审过程进行了视频同
步直播。据悉，这是日照法院首
次通过互联网对庭审全过程进
行视频直播。

法院首次网络直播

庭审时长 38 分 53 秒

下午 2 点 30 分，日照法院
系统首次视频庭审直播正式开
始，这也是省高院首次通过网
站直播日照的庭审案件。进入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网站，点
击左侧“庭审直播”按钮，便可
进入“山东法院庭审直播网”，

“直播回顾”最新的一条就是日
照中院的此次庭审直播。

与此同时，在山东法院庭
审直播网“庭审直播”页面的视
频中，出现了四个分别显示法
官、上诉人、被上诉人和整个庭
审现场情况的画面。通过山东
法院网站，市民可以在网上观
看整个庭审过程。此次庭审直
播共持续 38 分 53 秒。

中院将继续选择公众关注
度较高、社会影响较大、具有法
制宣传教育意义的公开审理的
案件进行庭审直播、录播。两级
法院将加强科技法庭建设，对庭
审活动全程同步录音录像，除巡
回审判等不在法庭上进行的庭
审活动外，做到“每庭必录”。在
庭审结束后，业务庭会将庭审视
频、音频资料以光盘形式存储。

职工车祸造成工伤

用人单位不服一审

此次案件是莒县某水泥公
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市中
院，认为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对原审第三方郑某的工
伤认定有问题，第三人无证驾
驶不应认定为工伤，请求法院
撤销一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郑某系日照某
水泥公司职工。2012 年 8 月 25

日 10 时许，郑某驾驶无牌轻便
二轮摩托车在某路段处，与案
外人王某驾驶的车辆相撞，造
成郑某受伤、车辆受损的道路
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郑
某、王某各自承担事故的同等
责任。

2013 年 3 月 13 日，郑某向

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
出工伤认定的申请，2013 年 6

月 20 日，该局认定郑某受到的
事故伤害为工伤。该水泥公司
不服，起诉至该县法院，2013 年
12 月 9 日，该县法院一审判决，
维持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工伤认定。后水泥公司上诉
至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中级法院经审理后认
为，本案中，上诉人莒县某水泥
有限公司虽主张原审第三人受
到的伤害不应认定为工伤，但
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原审第
三人事故发生在其下班途中，
并无不当。

案发地点在下班途中

人社局做出认定无误

据办案法官介绍，对《工伤

保险条例》规定的“上下班途
中”应作全面、符合立法原意的
理解。“上下班途中”应当理解
为职工在合理的时间内，为上
下班而往返于住处与工作单位
之间的合理路径之中，本案事
发地点位于下班途中的合理路
线内。因此被告作出的涉案工
伤认定认定事实清楚。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
规定：醉酒或吸毒、故意犯罪或
者自杀自残导致伤亡的不认定
为工伤。“本案中，原审第三人
无证驾驶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
法的相关规定，但该行为并不
符合第十六条的几种情形，受
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伤害，故应当认定为工伤。”办
案法官介绍，因此上诉人的上
诉理由不能成立，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日日照照中中院院首首次次网网上上视视频频直直播播庭庭审审
工人下班途中遇车祸一审判工伤，用人单位不服上诉被驳回

网络直播庭审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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